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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本校 110 年 2月 24 日 109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本校 110 年 4月 2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10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及健全校聘人員之管理，特依

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訂定本要點。 

二、各單位欲進用校聘人員時，須敘明進用理由、工作內容及所需人員應具資格條件，

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 

    校聘人員之進用資格依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如附件一）辦理。 

    各單位進用之校聘人員以三等職務為原則，全校二等以上職務以20%為上限。 

三、各單位進用校聘人員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擬任人員所具資格條件與

擬任職務間之適當性。 

    本校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校或所屬學校之校聘人

員；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應

迴避進用之人員，在本校校長及各該主管就任以前進用者，不受前開之限制。 

    有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進用為校聘人員。 

四、校聘人員辦理公開甄選時，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備取名額。 

五、新進校聘人員應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由用人單位進行考核（考核表如附件

二），考核成績合格者正式進用，其試用期間併入工作年資。 

六、校聘人員薪資支給標準依本校「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如附件三）辦理，各職

稱自其最低薪點起薪。但特殊專業人才，其起支薪點經專案簽准後，得不受上開

標準表之限制。 

    新進校聘人員職前曾任本校相當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

予提敘一級至其職務最高薪點止。 

七、校聘人員職務出缺後，依本校「職員職務輪調要點」辦理校內校聘人員遷調，如

無適當人選，由本校以外人員遞補之，並依本校校聘人員進用程序辦理。 

    校聘人員符合陞任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較高等級之所具知能條件者，優

先陞任遞補，如無適當人選，由本校以外人員遞補之。 

    第一項、第二項以尊重校聘人員意願為原則，如屬調動，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

條之一相關規定。 

八、校聘人員於聘用期間，應接受用人單位主管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守本校相關

規定之義務。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並遵守性別平等相關法規，

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本校得終止契約。 

    校聘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第三十七條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或未辦妥離職及移交手續，致使本校遭受損害時，應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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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聘人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依本校「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辦理考核，年

終考核結果將作為當年度年終工作獎金發給及次年度續聘、晉薪、職務調整或不

續聘依據。 

十、校聘人員之獎懲，依據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並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

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校聘人員之聘期、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報酬、差假、服務與紀律、考核、獎

懲、保險、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以契約明定（如附件四）。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

力契僱化實施原則、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

辦法、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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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           附件一 

等
級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備註 

一 

  校聘高階秘書 

校聘高階專員 

校聘技監 

校聘執行長 

1.國內外研究所相關科系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者。 
2.國內外研究所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任校

聘二等職務 3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年終
考核結果累計達 3次優等者。 

 

二 

校聘秘書 

校聘專員 

校聘技正 

校聘心理師 

校聘高階管理師 

校聘專案經理 

1.國內外研究所相關科系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校聘三等職務

3 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年終考核結果累
計達 3次優等者。 

 

三 

校聘組員 

校聘技士 

校聘社會工作員 

校聘管理師 

校聘護理師 

校聘校安人員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校聘四等職務

3 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年終考核結果累
計達 3次優等者。 

 

四 

校聘助理員 

校聘技佐 

校聘助理管理師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 

2.需具特殊專業證照或能力檢定證明。 

 

 

五 校聘辦事員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備註： 

1.校聘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知能條件之一，並熟諳電腦知識及業務需要專業知能。 

2.校聘人員職務出缺後，依本校「職員職務輪調要點」辦理遷調，如無適當人選時，由本校以外人

員遞補之。 

3.校聘人員符合陞任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較高等級所具知能條件者，由次一等級優先陞

任，如無適當人選時，由本校以外人員遞補之。 

4.各用人單位應依業務需要自行增訂合法遴選資格條件。 

5.上開註2、註3規定，以尊重校聘人員意願為原則，如屬調動，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條之一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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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試用期滿成績考核表            附件二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試用職務  所在單位  

主要工作項目  

試用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試用期滿日期 年  月  日 

試用期間獎懲紀錄  

有無應為試用 

成績不及格之情事 
 

考 核 

項 目 

工作  

忠誠  

品行  

學識  

才能  

經驗  

體格  

總 評 語  

試用成績 □及格            □不及格 

備 考  

主 管 人 

員 簽 章 
     人 事 室  校 長  

填寫說明： 
一、「試用期間獎懲紀錄」欄，應敘明各該獎懲之事由、時間及次數。如無獎懲紀錄，該欄免填。 
二、「有無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事」：有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八條所定解聘僱之情事之一者，均應

敘明其具體事實及適用之條款；有平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以上之情事者，應敘明其獎懲抵
銷累積情形。如無上開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事，該欄免填。 

三、「考核項目」：「工作」、「忠誠」、「品行」、「學識」、「才能」、「經驗」及「體格」各欄，應將其
具體事實分別摘要敘明。 

四、本表由人事單位填寫試用人員及試用職務基本資料後，請試用人員之單位主管人員填寫「考核日期」、「有
無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事」、「考核項目」、「總評語」、「試用成績」及「主管人員簽名」各欄後，
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五、試用人員成績及格，由人事室通知受評人辦理改敘薪級事宜；試用成績不及格，終止聘約，並依勞動基準法
第十一、十二、十六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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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             附件三 

等級 薪點 薪給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           註 

52 440 54865 

 

 

 

 

440  
│ 

343 
校校 
聘聘 
高高 
階階 
專秘 
員書 
、 
校 
聘 
技 
監 
、 
校 
聘 
執 
行 
長 

一、本表各類人員依其職位由最低薪點起薪，服務至

每年 12月 31日止滿一年者，年終考核成績考列

甲等以上，得晉薪一級，至最高薪級為止，未滿

一年不予晉級。 

二、本表修正前已聘僱之校聘人員，按其現支領數額

及其職務轉換後之職稱核算，若現支領之報酬已

超過轉換後職稱之最低薪點者，則按原薪點支薪

並按年晉級；現支領之報酬低於轉換後職稱最低

標準者，仍按修正前標準按年晉級，最高得晉至

轉換後職稱最高薪點。 

三、新進人員職前曾任本校相當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

薪點止。 

四、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

點折合率訂定，並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

尾數為 0至 4.9者，一律取 0整數；尾數為 5至

9.9者，一律取五整數。 

五、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環安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電子計算機中心及輔導中心等單位而具備專業技

術之校聘人員，通過國家考試取得下列與其職務

相關之專業證照者，每月得核給技術加給新臺幣

5,000元整： 

(一)總務處營繕組校聘技士：土木技師、建築師或電

機技師等與從事業務相關之證照。 

(二)總務處環安組校聘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乙級證照)、職業衛生管理師(甲級證照)、職業

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三)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校聘護理師：護理師證書。 

(四)電子計算機中心校聘管理師：考試院核發之「資

訊技師」、「電子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

及勞動部核發之中華民國技術士證「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計」或「電腦硬體裝修」職

類甲級或乙級證照。 

(五)輔導中心校聘心理師：心理師證書。 

六、表列各項薪給之 60%為校聘人員之本薪，40%為

專業加給。 

七、107年度薪點折合率每點 124.7 元。 

51 430 53620 

50 422 52620 

49 414 51625 

48 407 50750 

47 400 49880 400  
│ 
303 

 
校 
聘 
秘 
書 
、 
校校 
聘聘 
專技 
員正 
、 
校校 
聘聘 
專高 
案階 
經管 
理理 
  師 
、 
校 
聘 
心 
理 
師 

46 393 49005 

45 386 48130 

44 378 47135 

43 371 46260 

42 364 45390 

364  
│ 
265 
 
 

 
 
校校 
聘聘 
組技 
員士 
、、 
校校 
聘聘 
管護 
理理 
師師 
、 
校校 
聘聘 
校社 
安會 
人工 
員作 
  員 
 

41 358 44640 

40 353 44015 

39 348 43395 

38 343 42770 

37 338 42145  

36 333 41525 

35 328 40900 

34 323 40275 

33 318 39650 

32 313 39030 

31 308 38405 

30 303 37780 

29 298 37160  

28 293 36535 

27 288 35910 

26 284 35410 

25 280 34915 280  
│ 
214 
 
 

 
 
校 
聘 
助 
理 
員 
、 
校 
聘 
技 
佐 
、 
校 
聘 
助 
理 
管 
理 
師 

24 275 34290 

23 270 33665 

22 265 33045 

21 260 32420  

20 256 31920 

19 251 31295 

18 247 30800 

17 242 30175 

16 238 29675 

238  
│ 
183 
 

    
校 
聘 
辦 
事 
員 

15 233 29055 

14 229 28555 

13 224 27930 

12 220 27430 

11 217 27055 

10 214 26685 

9 211 26310 

  

8 207 25810 

7 204 25435 

6 201 25060 

5 198 24690 

4 195 24315 

3 191 23815 

2 187 23315 

1 183 2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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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契約書          附件四 

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 校聘人員【乙方於新進時，應先經試用，

試用期為三個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試用期滿經成績考核合格

者，依規定正式僱用；不合格者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終止契約，本契約並自停止

試用日起失其效力。】 

二、工作內容：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從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有關工作及其他交辦事項。 

三、工作場所： 

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如屬調

動，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條之一相關規定。 

四、工作報酬： 

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_____薪點），於每月 1日（遇例假日順延）

發放當月之薪資，自報到日起支，至契約終止日為止，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

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每日計發金額（日

薪），以當月全月薪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五、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依甲方規定辦理，每日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十小時，

但甲方得視業務需要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時或停止假期，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十七

條規定辦理。 

（三）乙方因業務需要加班時，須事先提出申請。 

六、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甲方相關適法規定辦理。 

七、服務與紀律： 

（一）應確實遵守本校各單行適法規章及政府所頒法令，本於職守、公誠廉明、謹慎謙

和之精神，執行職務。 

（二）在職期間所知悉或管理之一切技術或資料應嚴加保密，不論本人在職與否，絕不

作任何未經授權之使用或以任何方法洩漏。其離職時繳回全部有關之技術資料。 

（三）於聘僱期間內，乙方不得擔任或兼任本校組織編制內法定主管職務。 

（四）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乙方不得申請於上班時間參加學位進修、兼職、兼課，但利

用特別休假於本校兼職、兼課，或參加本校各學制之學位與學分學程進修，並事

前簽准者，不在此限；非上班時間(例假日)參加學位進修、兼職、兼課，需於事

前簽准，但以不影響工作為限。前開所稱進修需於事前簽准，係指得於考試前或

錄取後（至遲應於開學前），經單位主管同意、簽會人事室並簽奉校長核定。 

（五）乙方之服務事項除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契約書另有嚴格規定者外，於符合勞

動基準法情況下，得準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 

（六）乙方於辦理事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依據法令忠實執行職務，確實遵守「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 

（七）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自主，避免不受歡迎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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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八）乙方在職期間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如係甲方企劃下，或法定工作期間完成者，其

權益歸屬甲方。因前開著作或工作成果所生智慧財產權，應依甲方相關適法規定。 

八、考核與獎懲： 

    依甲方「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及「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等相關適法規定辦理。 

九、保險： 

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

加入勞保、就業保險及全民健保；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依法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福利： 

（一）服務證與校內車輛通行證之請領。 

（二）衛生保健服務。 

（三）圖書館、電算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之使用，惟仍需依各單位之規定辦理。 

（四）本校舉辦之各類文康活動。 

（五）本校各類教職員社團。 

十一、性別平等事項： 

(一)乙方聲明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三

十八條規定，甲方得依法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本契約：  

1.乙方於受僱前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2.乙方於受僱前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

員，且於受僱時尚處該管制期間內。 

(二)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教育部「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

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乙方相關資訊之蒐集、

處理、利用、查詢，並同意法務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向

甲方提供乙方相關資訊。  

(三)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有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之情事，甲方得於性平會受

理調查之日起 1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先行停止本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調

查並靜候結果。視調查結果認定有無前述情事，甲方後續處置程序如下： 

1.經調查屬實並符合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甲方得依法立即不經

預告而以書面終止契約，且乙方不得要求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薪資。  

2.經調查無此情事者，甲方應於 1個月內一次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乙方已離職者，亦同。  

(四)乙方如有第一款或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

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乙方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甲方依前款約定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二、職業災害補償：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三、契約終止與資遣： 

 (一)甲方有所訂之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九條所定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依該規則第四

十一條規定，預告乙方終止契約，並應依規定給付預告期間之薪資及資遣費。乙方

有該規則所定第三十八條所定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依該條之規定，不經預告乙方終

止契約，不發給資遣費。 

(二)甲方有所訂之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四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乙方得依同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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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經預告甲方終止契約，但應以書面告知本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辦理交接，

並得依該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請求甲方給付資遣費。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第三之一點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乙方承諾（如後附具結書）非屬前開應迴避進用

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應依本校

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法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十四、退休：甲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提繳及相關退休事宜。 

十五、業務移交： 

甲方合法調整乙方工作或乙方因退離終止契約時，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

他不法、不當情事，致甲方受有損害時，其有涉及財產、經費事項時，得視情節輕重

依法移送法辦。 

十六、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如因本契約相關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八、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十九、本契約書 1式 2份，雙方各執 1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臺南大學（蓋章） 

校  長：  

地  址：臺南市樹林街二段 33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乙  方：               （簽名或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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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國立臺南大學之                ，茲聲明本人

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亦非屬進

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

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具  結  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